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惠亚医院 2026 年

法律顾问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惠亚医院 2026 年法律顾问服务

二、项目概况：

为全面深入推进法治医院建设，维护医院合法权益，提

高我院防范化解法律风险的能力，发挥法律顾问在医院管理

工作中的保障作用，我院拟按照公开、公正、适度竞争的原

则，公开聘请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医院法律顾问，为医院医

疗卫生事务和医院常规经营管理事务提供全面、快捷、专业

性强的法律服务。

三、服务期限：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四、服务范围

（一）咨询、审查类服务

1.法律咨询：

（1）为医疗质量、医疗安全提供咨询服务，为医院重

大运营决策提供法律依据，对决策中法律方面的合法性、可

行性、风险性等问题出具法律意见书；

（2）为医院日常业务中涉及的其他法律问题提供法律

咨询，依法提供建议或者出具法律意见书，确保医院运营活

动合法合规。

2.制度审查：协助采购人完善医疗、日常业务相关各项



管理方法和制度，提高医院管理质量。

3.文件起草及审查：为医疗、医药项目合作、招投标、

劳动合同纠纷、风险防控提供法律服务支持，草拟、修改或

者审查各类合同协议和规章制度；草拟、制订、修改或者审

查知情同意书、陈述意见书等各种法律及医疗文书。

（二）诉前谈判及纠纷处理类服务

4.收集、整理各类医疗鉴定的检材及证据，草拟鉴定陈

述意见书。

5.根据采购人授权参与各类医疗鉴定的陈述、答辩和听

证。

6.根据采购人要求参与医疗纠纷调解、谈判、协商,必

要时根据采购人要求与患者或家属进行及时的沟通谈话，对

患者投诉的问题进行适当的解释，对处理经过的关键环节进

行书面记录；参与采购人组织的医务人员、患者的正式谈话，

协助采购人进行投诉或纠纷的协调解决。

7.就采购人在业务活动及内部管理活动中已经面临或

者可能发生的各类纠纷及时提供咨询意见或建议，进行法律

论证，提出解决方案。在不违背律师执业利益冲突的原则下

对相关对象发出律师函、建议函，或者参与非诉讼谈判、协

调、调解。

8.就采购人发生的重大危机或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



提出紧急处置方案。经采购人授权，代表采购人发布律师声

明，澄清事实，表明采购人立场，维护采购人公众形象。

9.根据采购人要求，签署、送达或接受法律文书，出具

法律意见书、律师函。

（三）培训类服务

10.法律培训：

（1）提供与医院业务相关的法律信息，根据采购人具

体需求为采购人制订培训计划，协助采购人进行医疗活动有

关的法制宣传和法律知识，每年至少完成两次相关法律知识

培训。

（2）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供其他医疗业务相关的法律

培训服务。

五、服务要求

1.按照积极、及时、专业、诚信、全面、全程的原则提

供法律服务。

2.组建不少于 3 人、稳定的律师团队为采购人提供法律

服务，保证足够的服务力量，能及时满足采购人工作需求。

团队必须有为三级公立医院服务的经验，对医院业务相关纠

纷处理经验丰富。

团队中项目主办律师 1 名，负责统筹各项工作开展，具

有 8 年以上执业经验，且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其余团队



成员中业务能力和综合实力较强的专职律师人数不少于 2名，

具有 3 年以上执业经验。

团队主办律师和其他成员需要更换时，供应商需指派有

相同资质和经验的律师，并获得采购人的书面同意；采购人

认为所指派律师不能胜任工作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

限期更换。如供应商不予调换，采购人可解除服务合同。

3.遇有特殊情况，应能满足采购人工作需要，派律师在

采购人发出请求后 1小时内到达指定地点现场提供法律等帮

助，或及时作出书面回复，并对相关问题提出具体的可操作

方案和解决途径。

4.每半年对过去工作内容进行总结并整体汇报。

5.提供明确的团队工作流程、风险管控措施，承诺质量

控制机制等。

6.重要事项的咨询意见应提供签字或盖章的正式书面

文书。


